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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资金冻结的基本情况 

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2月3日收到中

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民生银行”）的通知，公司开设

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部分资金被冻结。被冻结账户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公司名称 开户账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类型 
账户余额 

（元） 

其中：法院冻结 

金额（元） 
账户状态 

1 
四川达威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成都分行 
697937214 

募集资金专

项账户 
4,523,301.34 2,289,841.00 

除冻结资金

外正常 

经核查，公司部分资金被法院冻结原因如下： 

2017年4月11日，公司与新津县东博建筑工程机具租赁站（以下简称“东博

租赁”）就清洁制革化工材料及高性能皮革化学品新建（53,000t/a 规模）项目

签署《脚手架分项工程承包合同》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

当月东博租赁所完成工程产值及相关费用的80%，合计109万元，剩余20%的尾

款按合同约定于工期结束后15日内一次性付清； 

2018年11月15日，东博租赁向新津县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新津法院”）

提起诉讼，要求公司支付脚手架承包费30.8808万元、支付超期材料租赁费损失

76.2433万元，超期管理费用121.86万元，合计228.9841万元； 

因公司与东博租赁涉及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，东博租赁向新津法院提出财

产保全申请，要求对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的存款在228.9841万

元限额内采取诉讼保全措施，2018年11月30日，公司在民生银行开设的募集资

金专项账户的部分资金被新津法院冻结。 



二、公司的应对措施及进展情况 

经核查，公司与东博租赁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尚未正式开庭审理，

本次冻结公司上述银行资金属于诉中财产保全，该案件涉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。从2018年10月以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工程部、法务部及公司所聘律

师事务所都积极尝试用邮件、快递、微信等多种方式与东博租赁进行沟通，但对

方均未回复，公司一直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。公司后期将积极采取相关有效措施，

力争尽快处理该案纠纷，并尽快解除对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的冻结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

经自查，公司业务开展和现金周转情况良好，资金被冻结的上述银行账户系

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，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。本次合同纠纷

涉及往来资金额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35%，该账户部分资金的冻

结暂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开展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行、经营管理造成实

质性影响，亦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该诉讼事项的进展，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

披露义务，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 

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

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为公司选

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以上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请广大

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3 日 

 




